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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日本伊藤株式会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日本伊藤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日本伊藤” ）持有公司股份22,376,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6%）。 日本伊藤计划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3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收到日本伊藤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告

知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日本伊藤株式会社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日本伊藤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22,376,

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日本伊藤的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股东自身的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

5、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不超过34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减持

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按比例不变的原

则进行相应调整）。

6、拟减持价格区间：不低于公司上市发行价（如公司股票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除

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区间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二）股东日本伊藤承诺及履行情况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其若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公司股份或在任职期间违规转让公司股份的，违规减持

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归公司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

有权扣留应付其的现金分红中与其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等

的现金分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日本伊藤严格遵守了上述各项承诺，且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公司董事伊藤范和承诺及履行情况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

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

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4、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伊藤范和严格遵守了上述各项承诺，且未出现违反承诺

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日本伊藤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

不确定性。

2、日本伊藤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

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日本伊藤承诺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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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

三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6月24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以电子邮件与传真相

结合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

发表意见的前提下，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邵春阳先生、章武江先生、

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 审议通过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40）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邵春阳先生、章武江先生、

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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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优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长江精

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69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精工控股集

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300,000,000新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3.1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7,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

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947,300,000.00元。 2018年4月19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众会字(2018)第3556号《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审验确认，同时将剩余募集资金存入以下账户：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312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33101560025719880000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641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566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说明

为优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将原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专户变更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柯桥支行专户。公司将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瑞信方

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原国

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专户将在剩余资金转移至新专户后注销。

变更前专户 变更后专户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浙 江 省 分 行

33101560025719880000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柯 桥 支 行

362376482498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仅变更开户行，并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使

用方向，不会对公司实施募投项目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仅变更开户行，不会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同时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精工钢构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瑞信方正同意公司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券商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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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公司名称：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安徽精工钢

结构有限公司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46,000万

元，其中新增34,400万元，续保11,600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应所控制企业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拟为对方的融资提供担保。 具体如下：

序号 拟担保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备注

1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柯桥

支行

38,000万元

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工程

类保函等，信用、资产抵押担保。

2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柯桥

支行

6,000 万 元

人民币

工程类保函等，信用担保。

3

安徽精工钢结构有限公

司

光大银行合肥

分行

2,000 万 元

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 贸易融资等，信

用担保。

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鉴湖路，法定代表人：孙

关富，注册资本：12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

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其99.81%的股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91,

074.67万元、净资产159,025.77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截至2019年3月31日，总资产624,413.99

万元、净资产169,281.07万元。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注册地：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园鉴湖路，法定代表人：洪国松，

注册资本3700万美元，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钢结构工程设

计、施工安装；钢结构技术咨询、钢结构维护保养、钢结构质量检测、建筑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围护设计安

装；承包建筑钢结构工程及与其实力、规模、业绩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需经审批的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证生产、经营）。

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47,879.41万元、净资产34,624.40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截至2019年3月31日，总资产163,691.83万元，净资产35,441.26万元。

安徽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注册地：安徽省六安经济开发区长江精工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郭永

忠，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高层、设备用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

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及技术咨询；劳务派遣；劳务服务。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截

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8,633.90万元、净资产9,968.08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截至2019年3

月31日，总资产22,455.23万元，净资产9,992.22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上述担保所对应主债权合同及主债权合同下每笔用信合同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上述担保所对

应的保函类业务的单笔有效期最长可至36个月。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

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同意上

述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为所控制企业提供担保，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并认为该担保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24日，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189,775.50万元人民币，其中关联

公司担保共计19,500万元人民币，其余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所控制公司（上海置业的担保已经公

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加上本次新增担保金额34,400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

46,000万元， 其中续保11,600万元）， 合计224,175.5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97%。 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41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

时会议于2019年6月24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在保证全体监事充分发

表意见的前提下，由监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25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4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后签署四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69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精工控股集

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300,000,000新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3.1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7,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

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947,300,000.00元。 2018年4月19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众会字(2018)第3556号《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审验确认，同时将剩余募集资金存入以下账户：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312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33101560025719880000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641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566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变更情况

（一）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于2018年4月23日分别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

江西路支行以及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4月23日，公

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瑞

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2019年6月24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元）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312 5,119,899.45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33101560025719880000 0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641 0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 617030100100044566 0

合计 5,119,899.45

（二）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变更情况

为优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将原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专户变更为中国银行柯桥支行专户。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将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以下简称“乙方”）、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重新签署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原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的专户将在剩余资金转移至新专户后注销。

变更前专户 变更后专户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浙 江 省 分 行

33101560025719880000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柯 桥 支 行

362376482498

三、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后重新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丁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丁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丁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丁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各方同意，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袁建中、董曦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丁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第10日前）向丁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丁方1次或者连续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丁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丁方在

征得丙方同意后，可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丁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租赁 公告编号：

2019-023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公司股东堆龙荣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堆龙荣诚” ）持有

公司股份合计194,11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披露《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8），堆龙荣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预计所减

持股份合计不超过129,412,000�股，即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三分之二，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4.33%。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收到堆龙荣诚发来的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 自2019年3月25日

起至2019年6月24日，堆龙荣诚已通过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536,74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59%，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堆龙荣诚企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94,118,

000

6.50%

IPO 前 取 得 ：194,118,

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堆龙荣诚企

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7,536,

747

0.59%

2019/3/25～

2019/6/24

集中

竞价

交易

6.25-7.68

123,984,

801.29

176,581,

253

5.9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堆龙荣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系堆龙荣诚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督促堆龙荣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堆龙荣诚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存

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822

证券简称：嘉澳环保 公告编号：

2019-044

债券代码：

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润国际” ）持有浙江嘉澳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9,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3.56%。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君润国际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217,4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57%。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披露了《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的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7）， 公司股东君润国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467,072股公司股票，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君润国际于2019年6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减持732,600股公司股票。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君润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9,950,000 13.56% IPO前取得：9,9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

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君润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732,

600

0.998

7%

2019/4/3

～

2019/6/1

9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3.94

－

31.85

22,315,

597.84

已完成

9,217,

400

12.5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6/25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51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9年5月2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

除已回购股份后1,197,763,98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由于股份回购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按

照变动后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8,542,600股公司股票。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197,

763,98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119,776,398.30元=1,197,

763,983股×0.1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

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

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99292元/股

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99292元/股=119,776,398.30元÷1,

206,306,583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292元/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7月1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7月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56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01*****195 吴相君

3 01*****942 吴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18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山大街238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华、申焕然

咨询电话：0311-85901311

传真电话：0311-85901311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

*ST

中孚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债券代码：

122093

债券简称：孚债暂停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河南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27日（周四）16:00—17:30开始网上交流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一季度报

告已于2019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为

了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促进投资者对公司基本情况、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一季

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等方面的了解，公司将于2019年6月27日

参加河南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9年河南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当日

下午16:00-17:30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rs.p5w.net）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19年6月27日（周四）14:30—17:30，16:00开始网上交流；

2、召开方式：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rs.p5w.net）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副总经理宋志彬先生、财务总监

郎刘毅女士、董事会秘书杨萍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2019年6月27日下午16:00-17:3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http://rs.

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杨萍、丁彩霞

联系电话：0371-64569088

联系传真：0371-64569089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

*ST

中孚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债券代码：

122093

债券简称：孚债暂停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孚债

暂停”

2019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列入评级观察” ；本公司发行的

“孚债暂停”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孚债暂停” 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对本公司主体信用状况和本公司于2011年发行的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孚债暂停” ，债券代码：122093）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列入评级观察” ；“孚债暂停” 评级

结果为AA-；评级机构为联合评级，评级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

联合评级在对本公司2018年度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

上， 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了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

告》，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列入评级观察” ，本公司发行的

“孚债暂停”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本次评级结果与前次评级结果无变化。 “孚债暂停” 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质押券。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河

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19-04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宁国路25号兴荣温德姆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24,578,56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722,109,42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02,469,1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302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784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杨德红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周磊先生、林发成先生、周浩先生，独立董事

夏大慰先生、施德容先生、陈国钢先生、凌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公司监事左志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喻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兼首席风险官

谢乐斌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21,932,923 99.9953 91,000 0.0024 85,500 0.0023

H股 401,799,739 99.8337 429,800 0.1068 239,600 0.0595

普通股合计： 4,123,732,662 99.9795 520,800 0.0126 325,100 0.0079

2、议案名称：2018年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21,932,923 99.9953 91,000 0.0024 85,500 0.0023

H股 401,799,739 99.8337 429,800 0.1068 239,600 0.0595

普通股合计： 4,123,732,662 99.9795 520,800 0.0126 325,100 0.007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2,015,423 99.9975 94,000 0.0025 0 0.0000

H股 402,469,1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124,484,562 99.9977 94,000 0.002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6,360,722 99.8456 5,748,701 0.1544 0 0.0000

H股 389,385,916 96.7493 13,032,903 3.2382 50,320 0.0125

普通股合计： 4,105,746,638 99.5434 18,781,604 0.4554 50,320 0.0012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1,930,923 99.9952 93,000 0.0025 85,500 0.0023

H股 401,799,739 99.8337 429,800 0.1068 239,600 0.0595

普通股合计： 4,123,730,662 99.9794 522,800 0.0127 325,100 0.0079

6.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836,884 99.9918 93,000 0.0082 0 0.0000

H股 402,469,1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541,306,023 99.9940 93,000 0.0060 0 0.0000

6.02�议案名称：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2,590,066 99.9971 91,000 0.0029 0 0.0000

H股 402,469,1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515,059,205 99.9974 91,000 0.0026 0 0.0000

6.03�议案名称：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0,994,002 99.9972 93,000 0.0028 0 0.0000

H股 402,469,1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723,463,141 99.9975 93,000 0.0025 0 0.0000

6.04�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3,722,018,423 99.9976 91,000 0.0024 0 0.0000

H股 402,469,1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124,487,562 99.9978 91,000 0.002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2019年度公司对外担保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7,313,092 99.0651 34,796,331 0.9349 0 0.0000

H股 186,289,597 46.2867 216,091,742 53.6915 87,800 0.0218

普通股合计： 3,873,602,689 93.9151 250,888,073 6.0828 87,800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3,729,013 99.2375 28,380,410 0.7625 0 0.0000

H股 163,261,533 40.5650 239,207,606 59.435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856,990,546 93.5124 267,588,016 6.487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00�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9.01 管蔚 4,101,178,132 99.4327 是

9.02 王文杰 4,101,179,832 99.432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A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8年公司董事会工作

报告

529,325,027 99.9667 91,000 0.0172 85,500 0.0161

2

2018年公司监事会工作

报告

529,325,027 99.9667 91,000 0.0172 85,500 0.0161

3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529,407,527 99.9822 94,000 0.0178 0 0.0000

4

关于提请审议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523,752,826 98.9143 5,748,701 1.0857 0 0.0000

5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529,323,027 99.9663 93,000 0.0176 85,500 0.0161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

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

生的关联交易

529,408,527 99.9824 93,000 0.0176 0 0.0000

6.02

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529,410,527 99.9828 91,000 0.0172 0 0.0000

6.03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128,386,106 99.9276 93,000 0.0724 0 0.0000

6.04

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

529,410,527 99.9828 91,000 0.0172 0 0.0000

7

关于提请审议2019年度

公司对外担保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494,705,196 93.4285

34,796,

331

6.5715 0 0.0000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

司A股、H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501,121,117 94.6402

28,380,

410

5.3598 0 0.0000

9.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9.01 管蔚 514,834,467

9.02 王文杰 514,836,1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如下：

在表决议案6.01时，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

表决议案6.02时，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表决议案6.03时，上海城投（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牟坚、肖骏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 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62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减持公

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北制药” ）于2019年2月28日公

告披露了《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

融” ）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071,990股，占总股本比例1%（以下

简称“减持计划” ）。

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

时间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截至2019年5月13日，中国华融此次减持计划时间

已经过半，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2,240,7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7%。

2019年6月21日，公司接到中国华融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通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2019/4/4 13.28 111,100 0.02%

2019/4/8 13.68 500,316 0.08%

2019/4/9 13.91 280,256 0.05%中国华融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4/10 14.28 305,100 0.05%

2019/4/11 14.86 240,000 0.04%

2019/4/12 14.10 330,000 0.05%

2019/4/19 13.97 60,500 0.01%

2019/4/22 14.03 93,500 0.02%

2019/4/23 13.81 320,000 0.05%

平均减持均价（元） 14.00 - -

合计 2,240,772 0.37%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计划公告持股数 最新持股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国华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110,829 5.29 29,870,057 4.92

2019年6月21日，此次减持时间区间届满，相关减持计划完成。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减持事项与中国华融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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